水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在水务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激发市场活力，不断优化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制定本清单。
一、下列轻微违法行为，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且两年内首次被发现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虽已经过填堵河道批准，但未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审核手续侵占河湖水域，未产生违法所得，已实施开河面积大于或等于侵占河湖水域面积；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虽已经过填堵河道批准，但未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审核手续侵占河湖水域，侵占河湖水域面积小于100平方米，未产生违法所得；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虽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但超出许可批准的期限施工的，自许可期限届满之日起至违法状态消除之日（已按照许可要求完工或者已补办许可手续）在90个自然日（含）内，不存在汛期内施工（汛期为6-9月）；
（四）违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从事餐饮、汽车清洗、汽车修理活动的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日排水量小于或等于10立方米，或者餐饮商铺营业面积小于150平方米，或者就餐座位少于75个；
（五）违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排水户未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要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水：
1.日排水量20-80（含）立方米，超标第二类污染物数目2个及以下，且超标程度最高的第二类污染物项目超过排放限值0.5倍及以下的（如pH超标，则其超标范围应符合6≤pH≤9.5）；
2.日排水量10-20（含）立方米，超标第二类污染物数目2个及以下，且超标程度最高的第二类污染物项目超过排放限值1倍及以下的（如pH超标，则其超标范围应符合6≤pH≤9.5）；
3.日排水量10立方米及以下，超标第二类污染物数目2个及以下，超标程度最高的第二类污染物项目超过排放限值2倍及以下的（如pH超标，则其超标范围应符合6≤pH≤9.5）。
[bookmark: _GoBack]（六）违反《上海市防汛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在防汛墙保护范围内违反规定堆放货物，堆物面积小于35平方米，未超过防汛墙墙后堆载限值；
（七）违反《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批准堆放物料，堆物面积小于70平方米；
（八）违反《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一款，在引水管渠保护范围内堆放砂石、砖瓦、金属、木材等物品，原水引水管渠管径小于等于800毫米，施工前查明管线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
（九）违反《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项，水务工程注册建造师不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
（十）违反《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水务工程建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在施工现场履行监理职责；
（十一）违反《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第十条第一款，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聘用无相应监理人员资格的人员从事监理业务；
二、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三、对于不予行政处罚的水务海洋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应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立案查处，发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水务主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生产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四、本清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市水务局于2023年1月20日印发的《水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沪水务规范〔2023〕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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